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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施辉 

 

比较社会经济进程和老龄化进程先于我们的发达国家，他们养老三支

柱建设的相关政策立法和体系建设有学习借鉴意义 ，特别是养老基金安全、

保值增值的管理运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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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65 岁以上人口比例已达 13.5%，

显示老龄化压力逐年增大。按联合国标准，一个地区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

超过 14%则进入 深度老龄化社会。 

法国、新西兰、美国等发达国家从老龄化进入深度老龄化用时相对较

长，法国用时 115 年，新 西兰用时 76 年，美国用时 72 年。 

相比之下，日本和中国较快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，日本耗时 24 年，

中国预计 耗时 25 年，大多数国家平均用时 49 年。此外，发达国家经

济发展与老龄化同步，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  GDP 早已越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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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00-10000 美元。而中国目前尚未实现现代化，2019 年人均 GDP 刚

过 1 万美元，目前对应 65 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达 13.5%。在同期老龄化

水平下，美国人均 GDP（2008）达到 5.1 万美元，日本人均 GDP （1992）

3.1 万美元。 

下表是部分主要国家 2019 年第三支柱养老金规模和 GDP 占比，美国

第三支柱 GDP 占比 64.53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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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我国第三支柱规模 0.68 万亿，GDP986515 亿，GDP 占比较

低 由此可见我国养老保险第三支柱还处于起步阶段，结合我国具体国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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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针对性的相关政策法规配套支持。 

比较社会经济进程和老龄化进程先于我们的发达国家，他们养老三支

柱建设的发展历史、相关政策立法、和体系建设有学习借鉴意义 ，特别是

养老基金安全管理和保值增值的运用。 

 

一、美国的养老三支柱 

美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已有 200 多年历史，经过长期发展，现行养老保

险体系主要由三大支柱构成：第一支柱是由政府主导、强制实施的社会养

老保险制度，即联邦退休金制度；第二支柱是由企业主导、雇主和雇员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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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出资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，即企业年金计划；第三支柱是由个人负

责、自愿参加的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制度，即个人退休金计划。这三大支柱

俗称“三脚凳”，分别发挥政府、企业和个人作用，相互补充，形成合力，

为退休人员提供多渠道、可靠的养老保障。 

联邦退休金制度规定，雇员必须纳税 40 个季度（相当于 10 年缴费年

限），退休后才能按月领取联邦退休金。同时，退休金计发与实际退休年龄

挂钩。联邦退休金制度对不同时间出生的人规定了不同的法定退休年龄，

例如，1943 年、1957 年出生者的法定退休年龄分别为 66 岁和 66 岁 6 个

月，1960 年及以后出生者的法定退休年龄均为 67 岁。到法定退休年龄才

退休者，可享受全额退休金。联邦退休金制度不实行强制退休，在法定退

休年龄之前退休者，退休金减额发放，每提前一个月养老金减发 0.56%，

最早可以提前至 62 岁退休；鼓励在法定退休年龄之后退休，每延后一个月

退休金增加 0.25%，如 70 岁退休，则可拿全额退休金的 130%，年满 70

岁以后才退休者，退休金不再继续增加，仍是全额退休金的 130%。退休

人员被鼓励继续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。退休后从事有收入工作的，如年总

收入低于一定标准，仍可领取全部退休金；收入超过一定标准时，按超过

部分金额的 50%减发退休金；70 岁以上仍工作者，不管收入多少，均不减

发退休金。 

退休人员领取联邦退休金时免税，但年总收入超过一定金额者需纳税。

2015 年，年收入超过 2.5 万美元的单身退休人员、以及超过 3.2 万美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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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休夫妇在领取联邦退休金时需纳税。目前，这部分人约占美国退休人口

的 40%。 

联邦退休金的受益人除了退休人员本人，还包括其符合特定条件的配

偶（含离异）、未成年孩子（含领养）等。 

（一）第一支柱——公共养老金（OASDI） 

养老金第一支柱起源于 1935 年颁布的《社会保障法案》，为强制性

联邦公共养老金，分为养老及遗嘱保障（OASI） 和残障保险（DI），也称

为联邦养老保险计划（OASDI），目前已实现广覆盖。OASDI 由美国联邦

政府统筹，采 用现收现付制度，资金来源主要是联邦政府统一征收的社会

保障税（以雇员工资为纳税基数，征收雇员工资总数 的 15.3%，雇员和

雇主分别缴纳 7.65%，其中 12.4%纳入 OASDI），而后进入美国社会保

障署（SSA）设立的社 会保障基金，并委托 OASDI 信托基金投资。OASDI 

在基金投资上相对保守，主要购买国家发行的特殊债券。此外该类债券不

允许上市流通，收益率相对稳定，收益率通常取决于美国国债利率。同时

该计划下政府提供兑付担 保，在遇到基金收不抵支时可提前兑付。截止 

2019 年，OASDI 规模 2.9 万亿美元，占养老金规模的 8.2%。随 着婴

儿潮时期人口步入老龄化，较为保守的投资策略以及现收现付制度使得 

OASDI 资金面临较大的给付压力。 

（二）第二支柱——雇主养老金计划（DB 和 DC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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